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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招兴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简称 招商招兴 3个月定开债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275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5月 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招商
招兴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招商招兴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 6月 1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0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招商招兴 3个月定开债发
起式 A

招商招兴 3个月定开债发
起式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756 002757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1.1032 1.101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137,672,600.62 727.5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27,534,520.13 145.52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144 0.144

注：根据本基金发行文件规定，本基金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准日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的 2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2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 6月 16日
除息日 2020年 6月 1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 6月 17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转投基金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日为：2020年 6月 16日；

2）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2020
年 6月 18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
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
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收益发放办法
1）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2）选择红利再投资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直接

计入其基金账户，并自 2020 年 6 月 17 日起计算持有天数。 2020 年 6 月 18 日起投资者
可以查询、赎回。

3）权益登记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
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
份额一并划转。

3.2 提示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

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

准。 投资者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 2020
年 6 月 15 日 15:00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超
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的申请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
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3.3 咨询办法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www.cmfchina.com。
3）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3 日

招商招兴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0 年度第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6 月 13 日

（上接Ｃ38 版 ）
（二）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27楼 09-14单元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号华润大厦 8层
法定代表人 经雷
联系人 彭鑫
电话 （010）65215588
传真 （010）65185678

（三）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38号泰康金融大厦 9层
负责人 王卫东 联系人 黄伟民
电话 （010）65890661 传真 （010）65176801
经办律师 黄伟民

（四）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单元 01室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号领展企业广场二座普华永道中心 11楼
法定代表人 李丹 联系人 周祎
电话 （021）23238888 传真 （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 薛竞、周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力求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追求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定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如下的金融工具：现金；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
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 天）的债券、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
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1.整体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包括：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GDP 增长率、货币供应

量、就业率水平、国际市场利率水平、汇率），决定债券组合的剩余期限（长/中/短）和
比例分布。

根据各类资产的流动性特征（主要包括：平均日交易量、交易场所、机构投资者
持有情况、回购抵押数量、分拆转换进程），决定组合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

根据债券的信用等级及担保状况，决定组合的风险级别。
2.类别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整体策略要求，决定组合中类别资产的配置内容和各类别投资的比例。
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流动性指标（二级市场存量、二级市场流量、分类资产日均

成交量、近期成交量、近期变动量、交易场所），决定类别资产的当期配置比率。
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收益率水平（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利息支付方式、利息

税务处理、附加选择权价值、类别资产收益差异）、市场偏好、法律法规对基金投资的
规定、基金合同、基金收益目标、业绩比较基准等决定不同类别资产的目标配置比
率。

3.明细资产配置策略
第一步筛选，根据明细资产的剩余期限、资信等级、流动性指标（流通总量、日均

交易量），决定是否纳入组合。
第二步筛选，根据个别债券的收益率（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利息支付方式、利

息税务处理）与剩余期限的配比，对照基金的收益要求决定是否纳入组合。
第三步筛选，根据个别债券的流动性指标（发行总量、流通量、上市时间），决定

投资总量。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税后活期存款利率（即活期存款利率×（１－利息税
率））

本基金管理人认为，业绩的选择标准需要合理、透明，为广大投资者所接受。 本
业绩基准是投资者最熟知、最容易获得的低风险收益率。

在合理的市场化利率基准推出的情况下，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投资目标和投资
策略，确定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于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
益率都低于股票、债券和混合型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期末”）， 本报告所列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17,740,538,626.58 59.97

其中：债券 17,740,538,626.58 59.97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946,588,839.89 6.58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620,130,576.59 32.52
4 其他资产 276,310,734.15 0.93
5 合计 29,583,568,777.21 100.00
2.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15.21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4,240,125,119.80 16.76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1）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为报告期内每日的融资余额的合计数，报告
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日融资余额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2）报告期内本基金每日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均未超
过资产净值的 20%。

3.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01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101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78

注：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均未超过 120 天。
(2)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
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

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1 30 天以内 22.07 16.76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2 30 天（含）—60 天 11.24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3 60 天（含）—90 天 25.36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4 90 天（含）—120 天 13.5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5 120 天（含）—397 天（含） 43.64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合计 115.85 16.76

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 240 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均未超过 240 天。
5.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747,713,243.42 6.91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281,781,610.81 5.07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078,816,102.15 4.26
6 中期票据 220,918,387.45 0.87
7 同业存单 14,693,090,893.56 58.08
8 其他 - -
9 合计 17,740,538,626.58 70.13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
率债券 - -

注：上表中，附息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贴现式债券的成本包括债
券投资成本和内在应收利息。

6.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111905244 19建设银行 CD244 10,000,000 993,210,182.86 3.93
2 111989087 19南京银行 CD082 6,500,000 645,512,556.17 2.55
3 190206 19国开 06 5,100,000 510,048,940.59 2.02
4 111984813 19重庆农村商行 CD171 5,000,000 498,271,159.72 1.97
5 111913072 19浙商银行 CD072 5,000,000 497,207,343.30 1.97
6 111909198 19浦发银行 CD198 5,000,000 496,559,235.49 1.96
7 111983040 19宁波银行 CD143 5,000,000 495,366,463.53 1.96
8 111918434 19华夏银行 CD434 5,000,000 494,724,751.17 1.96
9 111918448 19华夏银行 CD448 5,000,000 494,311,048.84 1.95
10 111908254 19中信银行 CD254 5,000,000 494,015,650.24 1.95

7.“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含）-0.5%间的次数 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592%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029%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222%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负偏离度的绝对值均未达到 0.25%。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正偏离度的绝对值均未达到 0.5%。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无。
9.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固定份额净值，基金份额账面净值始终保持为 1.00 人民币元。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

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每日计提收益或损失。
(2) 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

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如是，还应对相关证券的
投资决策程序做出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
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120,288,229.05
4 应收申购款 154,892,505.10
5 其他应收款 1,130,000.00
6 其他 -
7 合计 276,310,734.15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
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 历史各时间段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嘉实货币 A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05年 3月 18日（基金
合同生效日）至 2005年
12月 31日

1.6957% 0.0056% 1.4226% 0.0000% 0.2731% 0.0056%

2006年 2.0351% 0.0026% 1.8798% 0.0003% 0.1553% 0.0023%
2007年 4.1243% 0.0106% 2.3888% 0.0023% 1.7355% 0.0083%
2008年 4.3646% 0.0169% 0.6596% 0.0003% 3.7050% 0.0166%
2009年 1.3683% 0.0062% 0.3600% 0.0000% 1.0083% 0.0062%
2010年 1.9870% 0.0041% 0.3600% 0.0000% 1.6270% 0.0041%
2011年 3.8274% 0.0059% 0.4697% 0.0001% 3.3577% 0.0058%
2012年 4.1654% 0.0045% 0.4201% 0.0002% 3.7453% 0.0043%
2013年 4.1299% 0.0035% 0.3500% 0.0000% 3.7799% 0.0035%
2014年 4.9738% 0.0034% 0.3500% 0.0000% 4.6238% 0.0034%
2015年 4.0606% 0.0045% 0.3500% 0.0000% 3.7106% 0.0045%
2016年 2.5683% 0.0014% 0.3510% 0.0000% 2.2173% 0.0014%
2017年 3.6610% 0.0014% 0.3500% 0.0000% 3.3110% 0.0014%
2018年 3.6444% 0.0015% 0.3500% 0.0000% 3.2944% 0.0015%
2019年 2.5601% 0.0010% 0.3500% 0.0000% 2.2101% 0.0010%

嘉实货币 B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2年 12月
17日（B类份
额成立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

0.1456% 0.0009% 0.0144% 0.0000% 0.1312% 0.0009%

2013年 4.3792% 0.0035% 0.3500% 0.0000% 4.0292% 0.0035%
2014年 5.2249% 0.0034% 0.3500% 0.0000% 4.8749% 0.0034%
2015年 4.3105% 0.0045% 0.3500% 0.0000% 3.9605% 0.0045%
2016年 2.8153% 0.0014% 0.3510% 0.0000% 2.4643% 0.0014%
2017年 3.9102% 0.0014% 0.3500% 0.0000% 3.5602% 0.0014%
2018年 3.8934% 0.0015% 0.3500% 0.0000% 3.5434% 0.0015%
2019年 2.8068% 0.0010% 0.3500% 0.0000% 2.4568% 0.0010%

嘉实货币 E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6年 4月
20日（E类份
额成立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

1.6803% 0.0007% 0.2454% 0.0000% 1.4349% 0.0007%

2017年 3.6632% 0.0014% 0.3500% 0.0000% 3.3132% 0.0014%
2018年 3.6437% 0.0015% 0.3500% 0.0000% 3.2937% 0.0015%
2019年 2.5602% 0.0010% 0.3500% 0.0000% 2.2102% 0.0010%

（二）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图 1：嘉实货币 A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
对比图
（2005 年 3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图 2：嘉实货币 B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
对比图
（2012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图 3：嘉实货币 E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
对比图
（2016 年 4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注：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3 个月内为
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十五（二）投资范围和
（八）投资限制）的有关约定。
十三、费用概览

（一） 基金费用的种类
1、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0.33%年费率计提。在通常情况下，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数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33％÷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
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年费率计提。在通常情况下，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数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
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3）与基金运作有关的其他费用
主要包括投资交易费用、基金信息披露费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与基金

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该等费用由
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当期基金费用。

2.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基金转换费
基金转换费率等依照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执行，基金转换费用于支付有关手

续费和注册登记费。
我司旗下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的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

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1）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 ,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从低申购费用基金向高申购费

用基金转换时, 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从高申购费用基金向低申购费用基金转换
时 , 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
的申购费用差额进行补差。

2）通过直销（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 ,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从 0 申购费用基金向非 0 申购

费用基金转换时 ,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非 0 申购费用基金互转时，不收取申购补
差费用。

通过网上直销办理转换业务的，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比照该基金网上直销
相应优惠费率执行。

3）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方式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基金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申购补差费用 =MAX（0，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申购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用+申购补差费用
净转入金额=转出基金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 ,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以及该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

换费率，调整后的基金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

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等）或在特定时间段等进行
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
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转换费率。

注：嘉实货币 A、嘉实货币 B、嘉实活钱包 A、嘉实泰和混合、嘉实薪金宝货币、嘉
实新兴产业股票、嘉实快线货币 A、嘉实新消费股票、嘉实新趋势混合、嘉实稳祥纯
债债券 A、嘉实稳祥纯债债券 C、嘉实现金宝货币、嘉实增益宝货币、嘉实现金添利
货币、嘉实稳华纯债债券、嘉实致盈债券、嘉实中短债债券 A、嘉实中短债债券 C、嘉
实汇达中短债债券 A、嘉实汇达中短债债券 C、嘉实债券、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价
值优势混合、嘉实信用债券 A、嘉实信用债券 C、嘉实安心货币 A、嘉实安心货币 B、
嘉实纯债债券 A、嘉实纯债债券 C、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LOF）A、嘉实中证中期
企业债指数（LOF）C 有单日单个基金账户账户的累计申购（转入）限制，嘉实增长混
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暂停申购和转入业务，具体请见考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
相关公告。 定期开放类基金在封闭期内无法转换。

（2）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25%，对于由 B 类降级为 A 类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年基金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降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 A 类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率。 B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01%，对于由 A 类升
级为 B 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年基金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达到 B 类条件的开放日后
的下一个工作日起享受 B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率。 E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
费率为 0.25%。 各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H＝E×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

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经
注册登记机构分别支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

（3）其他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列支。
（二）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
合同生效前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三）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基金转换

费和基金销售服务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 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通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3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介上
刊登公告。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情况，对本基金原
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部分：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更新的主要内容。
2、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基本信息、基金经理的相关信

息。
3、在“五、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直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06 月 13 日

（上接Ｃ39版 ）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在注重风险管理的前提下，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适度运用国债期货。 本基金利用国债期货合约流动性好、交易成本低和杠杆操作等
特点，提高投资组合运作效率，有效管理市场风险。

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合约。
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持有国债期货合约。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除 19 国开 06（证券代码 190206）、19 国开 10

（证券代码 190210）、19 农发 04（证券代码 190404）外其他证券的发行主体未有被监
管部门立案调查，不存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1、19 国开 06（证券代码 190206）
根据发布的相关公告，该证券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因违规经营、未依法履行职责，

多次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
2、19 国开 10（证券代码 190210）
根据发布的相关公告，该证券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因违规经营、未依法履行职责，

多次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
3、19 农发 04（证券代码 190404）
根据发布的相关公告，该证券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因违规经营、违反反洗钱法、违

规提供担保及财务资助、信息披露虚假或严重误导性陈述等原因，多次受到监管机
构的处罚。

对上述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基金投资上述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要求。

11.2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不包括股票。
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28,927.81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6,404,983.65
5 应收申购款 8,518,572.26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4,952,483.72

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113021 中信转债 12,303,900.00 0.78
2 113026 核能转债 5,258,051.40 0.33
3 113013 国君转债 4,705,200.00 0.30
4 113020 桐昆转债 3,479,100.00 0.22
5 110053 苏银转债 3,365,100.00 0.21
6 127005 长证转债 2,331,200.00 0.15
7 113022 浙商转债 2,242,640.00 0.14
8 128035 大族转债 2,154,169.08 0.14
9 110033 国贸转债 558,550.00 0.04
10 123010 博世转债 418,086.40 0.03
11 123017 寒锐转债 287,170.80 0.02

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13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投资者购买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基金
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
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招商金鸿债券 A：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18.11.02-2018.12.31 0.41% 0.03% 1.84% 0.06% -1.43% -0.03%
2019.01.01-2019.12.31 5.94% 0.04% 4.96% 0.05% 0.98% -0.01%
2020.01.01-2020.03.31 1.81% 0.06% 2.92% 0.11% -1.11% -0.05%
自基金成立起至 2020.03.31 8.30% 0.04% 10.00% 0.07% -1.70% -0.03%

招商金鸿债券 C：

阶段 净值增
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18.11.02-2018.12.31 0.36% 0.03% 1.84% 0.06% -1.48% -0.03%
2019.01.01-2019.12.31 5.62% 0.04% 4.96% 0.05% 0.66% -0.01%
2020.01.01-2020.03.31 1.73% 0.06% 2.92% 0.11% -1.19% -0.05%
自基金成立起至 2020.03.31 7.83% 0.04% 10.00% 0.07% -2.17% -0.03%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8 年 11 月 2 日。
§14 基金的费用概览

14.1 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基金相关账户的开户及维护费用；
10、货币经纪服务费（若有）；
11、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14.2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70%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H=E×0.70%÷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

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

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30%。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
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H=E×0.30%÷当年天数
H 为 C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 C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

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
顺延。

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本基金持续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上述“14.1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4－11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14.3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

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14.4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14.5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 A 类基金份额需缴纳申购费，C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

金采用金额申购方式，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表。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
多笔申购，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申购金额（M）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M＜100万 0.80%

100万≤M＜300万 0.50%
300万≤M＜500万 0.30%

M≥500万 每笔 1000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 A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用于基金

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或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固定申购费金

额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或申购费用=固定申购费金额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2 位， 小数点后第 3

位开始舍去，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2、赎回费用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基金份额持有期限递减，费率如下表：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0＜N＜7天 1.5%

7天≤N＜1年 0.10%
1年≤N＜2年 0.05%

N≥2年 0%
（注：1 年指 365 天，2 年为 730 天，依此类推）
赎回费用的计算方法： 赎回费用＝赎回份额×赎回受理当日 A 类基金份额净值×

A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2 位， 小数点后第 3

位开始舍去，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A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由赎回 A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

份额持有人赎回 A 类基金份额时收取。对 A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
入基金财产。

如法律法规对赎回费的强制性规定发生变动， 本基金将依新法规进行修改，不
需召开持有人大会。

C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申购费，赎回费用如下：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0＜N＜7天 1.5%

7天≤N＜30天 0.20%
N≥30天 0%

赎回费用的计算方法：赎回费用＝赎回份额×赎回受理当日 C 类基金份额净值×C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2 位， 小数点后第 3
位开始舍去，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C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由赎回 C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
份额持有人赎回 C 类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 C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
入基金财产。 如法律法规对赎回费的强制性规定发生变动，本基金将依新法规进行
修改，不需召开持有人大会。

3、转换费用
（1）各基金间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两部分。
（2）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出基金端，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赎回费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收取，并根据上述规定按比例归入基金财产。
（3）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入基金端，从申购费率（费用）低向高的基金转换时，收取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用差额；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入基金金额所对应的申
购费率（费用）档次进行补差计算。 从申购费率（费用）高向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
申购补差费用。

（4）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投资者当日多次转换的，单笔计算转换费用。
4、基金管理人官网交易平台交易
www.cmfchina.com 网上交易， 详细费率标准或费率标准的调整请查阅官网交易

平台及基金管理人公告。
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和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6、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且对现有
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
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
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并进行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针对特定投资人（如养老金客户等）开展费率优惠活动，届时将
提前公告。

7、当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
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和操作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
自律规则的规定。
§15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刊
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前次招募说明书刊登后
本基金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数据更新。

本次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更新了“重要提示”。
2、在“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主要人员情况”。
3、在“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主要人员情况”,更新了“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

况”,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4、在“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更新了“会计师事务所

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5、在“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转换”部分，更新了“申购、赎回及转换的有关限

制”。
6、在“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投资组合报告”。
7、更新了“基金的业绩”。
8、在“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协议当事人”。
9、更新了“其他应披露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3 日


